花蓮縣身心障礙身分英(日)文證明申請須知

1、申請資格：設籍於本縣且持有本縣核（換）發之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者。

2、應備文件（辦理時間為10-14個工作天）：

（1）申請表。

（2）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。
（3）國民身分證影本各乙份。

（4）身心障礙者之護照影本乙份。

（3）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，應檢附委託書，受託人應備國民身分證及印章。

3、身心障礙者之戶籍應設於本縣，且「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」登載之住址，應與國民身分證登載之地址相同。

4、身心障礙者之英文姓名應與護照上之記載相同。

5、英(日)文證明內之記事，僅提供障礙類別、等級之英(日)譯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

6、本府社會處查證相關資料無誤後，開立「花蓮縣身心障礙身分英(日)文證明」。
7、洽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
            （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）

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03）8227171分機355或356。

